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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19〕92 号 
 

 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宿舍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 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 

2019 年 7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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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办法 

（20l9 年 7月修订） 

 

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，保障

学生身心健康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根据《普通高等

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以及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校学生公寓、宿舍（以下统称宿

舍）住宿的普通全日制在籍本科生。 

第三条 宿舍管理以维护学生合法权益，服务学生和维护校

园正常秩序、保障学生正常学习和生活为宗旨。 

第四条 学生应该提高法制意识。在宿舍内应该遵守国家法

律、法规、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

和学校各项管理规章制度。 

第五条 学生宿舍楼实行封闭管理，凭学生证或住宿证出

入。外来人员未经同意，不准进入宿舍楼；严禁在学生宿舍留宿

他人；不准私自调换寝室或床位；不准私占、出借、出租床位。 

第六条 宿舍楼内禁止非法经商、摆设摊点、推销、传销、

发放、张贴传单。 

第七条 学生应该树立文明礼貌意识。 

（一）尊敬宿舍管理人员、服务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，并尊

重他们的劳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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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乘坐电梯时，按次序上下，在电梯内不准打闹、不扔

脏物、不吸烟，爱护电梯及辅助设施。 

（三）同学之间应该团结友爱、互相帮助、文明交往、宽容

礼让。 

第八条 学生应该树立纪律意识。 

（一）遵守宿舍生活秩序。不准在宿舍内喧哗、打闹，使用

音响器材音量不宜过大，不影响他人正常学习和休息。 

（二）遵守宿舍作息时间。按时归寝，按时熄灯就寝，学生

如不能按时归寝，需事先向本学院辅导员老师请假。 

（三）爱护公共财物。保持宿舍内一切物品完好无损，不准

私自拆卸宿舍配置的家具、物品及公共设施。发现宿舍物品损坏

要及时到宿舍设施维修部门报修。人为破坏，照价赔偿。 

（四）严禁私自改动或破坏电器装备、电源线、电话线、广

播线、网线等公共设施；严禁私拉电线、乱接插排。 

（五）宿舍内严禁打麻将、赌博或变相赌博。 

（六）宿舍楼内严禁酗酒、吸烟、寻衅滋事、打架斗殴、起

哄、焚烧物品、往室外摔砸物品及其他一切干扰正常生活和学习

秩序的行为。 

第九条 学生应该树立节约意识。 

（一）宿舍内学生用电实行每室单表计量，定量用电，超量

电费自理。 

（二）要节约用水，用水后随手关闭水龙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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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学生应该树立安全意识。 

（一）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宿舍，严禁在宿舍内

使用明火；禁止在宿舍内存放、使用燃气炉、酒精炉、煤油炉、

电吹风、电夹板、饮水机、加热棒、电磁炉、电热杯等有消防隐

患的电热、燃气器具。 

（二）不得私自动用楼内消防用具和消防器材，损坏者要照

价赔偿。 

（三）离开宿舍应锁好门窗，保管好自己的物品。 

（四）不得擅自登上顶层天台，住在高层的学生不准在阳台

边缘或窗口存放搁置物品。 

（五）相关管理部门负责对学生宿舍的安全工作进行定期与

不定期检查，检查结果反馈给学生工作处及相关学院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应该树立卫生意识。 

（一）认真清扫寝室内的卫生，寝室垃圾必须倒到指定地点。 

（二）不准在墙壁乱刻、乱写、乱画；不准随地吐痰，不准

乱扔果皮杂物；不准向室外扔东西、泼水，禁止往水池、便池内

扔倒杂物。 

（三）宿舍内严禁饲养宠物。 

（四）认真执行学生宿舍日常卫生清扫、检查和学期卫生达

标的管理规定。 

（五）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，预防各类事故发生。因违反规

定而发生的各种意外事故，由个人承担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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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宿舍日常卫生清扫、检查。 

（一）相关管理部门负责对学生宿舍日常卫生清扫情况进行

定期、不定期检查。定期检查原则上定于每周三下午进行；不定

期检查时间由相关管理部门确定并负责实施。 

（二）相关管理部门对各学院学生宿舍进行检查时，要根据

各学院宿舍数量按照一定比例进行检查。每次卫生检查结束后，

相关管理部门将检查结果通报学生工作处、各学院，作为学院学

生工作考评与学生各项评优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（三）日常卫生检查，主要考察宿舍日常卫生清扫的总体情

况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.值日生安排，有值日生安排表，履行值日生清扫职责； 

2.房间墙面、地面、窗台、桌面、床铺、门等干净清洁，无

残留污迹； 

3.房间公共、个人物品摆放整洁、有序，被子叠放整齐； 

4.房间不留卫生死角，垃圾及时清倒。 

（四）日常卫生检查设置优[95分（含）以上]、良[90分（含）

以上]、及格[85分（含）以上]、不及格（85分以下）四个打分

分值。 

具体评分标准如下： 

1.寝室整体状况：（此项有阳台的寝室5分；没有阳台的寝

室10分）要求：寝室空气清新、干净整洁、物品摆放整齐有序等。 

评分细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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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有阳台寝室：空气不好，扣1分；屋内干净但物品摆放

乱，扣2分；屋内不干净，且物品摆放乱，扣4分。 

（2）无阳台寝室：空气不好，扣2分；屋内干净但物品摆放

乱，扣4分；屋内不干净，且物品摆放乱，扣8分。 

2.门、窗、玻璃（10分） 

要求：窗台干净、无杂物堆放；门面无脏污、脚印等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窗台物品堆放不整洁酌情扣3—5分。 

（2）门面脏污扣5分。 

3.天棚、四壁（1O分） 

要求：寝室内无蜘蛛网等杂物，四壁、柜门等无张贴海报，

无乱涂乱画的迹象。 

评分细则：发现一处蜘蛛网或张贴海报，扣1分。发现一处

乱涂乱画的迹象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 

4.床上床下（25分） 

要求：床铺整洁，被枕摆放整齐；床下物品摆放整齐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床单、被套、枕巾脏，每寝可扣4分，扣完为止。 

（2）不叠被每寝可扣3-15分（若被子叠了但叠的不整齐扣

一半分），扣完为止。 

（3）床下物品摆设不整齐每寝可扣1-6分，扣完为止。 

5.桌面（10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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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：桌面干净无污渍，桌上物品摆放有序。 

评分细则： 

寝室桌面物品不整齐可扣1-4分；桌面不干净可扣1-6分，扣

完为止。 

6.地面（30分） 

要求：地面干净整洁，垃圾清理及时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地面未清扫干净扣5分；一地垃圾或废弃物扣15分。 

（2）垃圾桶未清理扣2分；垃圾桶垃圾溢出扣5分。 

（3）门口堆积杂物扣5分。 

7.阳台（5分） 

要求：阳台上无沉积的灰尘、杂物及易燃易爆物品（塑料瓶、

酒瓶、纸盒及废弃的书籍等）堆放。 

评分细则：阳台沉积灰尘扣2分；阳台杂物乱堆放酌情扣1-3

分。 

注：没有阳台的寝室，此项计入整体印象分。 

8.暖气（5分） 

要求：暖气上及与墙体之间无杂物。 

暖气上有杂物扣2分（冬季在暖气上晾衣物不算）；暖气与

墙体之间夹杂物扣3分。 

第十三条 宿舍卫生达标。 

（一）学校每学期组织至少一次学生宿舍卫生达标，由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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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相关学院共同实施。 

（二）对于集中检查未达标的宿舍，宿舍管理部门、各学院

给予通报并限期整改，对于整改后仍未达标的宿舍，记录为未达

标宿舍。 

（三）每次卫生达标结束后，宿舍管理部门将达标结果通知

学生工作处、各学院，作为学院学生工作考评与学生各项评优的

重要参考依据。 

（四）学生宿舍卫生达标评分标准，满分为1OO分，95分（含）

以上为优秀，85分（含）以上为达标。具体标准如下： 

1.整体印象：（此项有阳台的寝室5分；没有阳台的寝室1O

分） 

要求：屋内整体明亮、整洁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屋内干净但物品堆放乱：有阳台的寝室扣2分；没有阳

台的寝室扣4分。 

（2）屋内不干净，物品乱堆放：有阳台寝室扣5分；没有阳

台的寝室扣1O分。 

2.门、窗、玻璃（15分） 

要求：有阳台寝室，玻璃干净明亮；无阳台寝室不要求擦玻

璃。拉门、拉窗槽内无灰尘。门、门框、窗、窗框干净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拉门、拉窗槽内一半不净扣3分，整个不干净扣5分。 



— 9 — 
 

（2）有阳台寝室，玻璃擦了但未擦干净，酌情扣1-3分，玻

璃明显未擦扣5分；无阳台寝室，窗台没擦扣2分；窗台上堆放物

品酌情扣1-3分。 

（3）寝室门框未擦，扣3分；门板不净，酌情扣1-2分。 

3.天棚、四壁（10分） 

要求：天棚无灰网，四壁、柜门干净，无乱贴漫画、海报等

（字画、地图除外）；无乱挂物品、无乱扯网线、电线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墙上乱挂物品扣2分。 

（2）室内乱扯电线、网线可扣3—5分。 

（3）发现一处灰网或一张贴画、海报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 

4.床上床下（25分） 

要求：干净、整齐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床单、被套、枕巾脏，每寝可扣1-4分，扣完为止。 

（2）不叠被每寝可扣3—12分，（若被子叠了但叠的不整齐

扣一半分）扣完为止。 

（3）床下物品摆设不整齐每寝可扣1-6分；床上有蚊帐、幔

帐每寝可扣1-3分，扣完为止。 

5.桌面（10分） 

要求：桌面干净，物品摆放整齐。 

评分细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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寝室桌面物品不整齐可扣1-4分，桌面不干净可扣1-6分，扣

完为止。 

6.地面（25分） 

要求：地面干净，物品摆放整齐，无黑块、无烟头，垃圾桶

无积攒垃圾。 

评分细则： 

（1）地面未扫净扣2分；未拖地扣5分；烟头、瓜子皮或垃

圾一地扣15分。 

（2）垃圾桶或垃圾袋未清理每个扣2分；垃圾桶垃圾溢出扣

5分，扣完为止。 

注：门口外堆放垃圾或杂物，若有明确归属寝室的，扣相应

寝室5分；介于两个寝室之间，无法明确归属寝室的，介于寝室

各扣5分。 

7.阳台（5分） 

要求：扶手干净，阳台内物品摆放整齐，禁止堆放杂物、塑

料瓶及易燃易爆物品。 

评分细则：阳台扶手不净扣2分；阳台地面不净扣2分；堆放

杂物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 

注：没有阳台的寝室，此项计入整体印象分。 

8.其他（5分） 

要求：暖气片上无灰尘、不堆放物品。 

评分细则：暖气有灰尘扣2分，缝内有杂物扣2分，门后没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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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日表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 

各学院可根据学校规定制定本学院学生宿舍卫生检查和达

标管理细则，进一步明确学生宿舍卫生情况在综合测评中具有的

参考作用。 

第十四条 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在校外住宿，对极少数因极特

殊原因坚持到校外住宿的学生按照下列程序审批： 

（一）极少数学生因极特殊原因要求到校外住宿的，必须由

学生家长陪同在外住宿。学生家长和学生本人原则上在每年6月

20日至6月30日期间向学院提出校外住宿申请。学生本人、家长

填写《大连海洋大学学生坚持到校外住宿审批表》[一式五份，

学生工作处两份，计划财务处、学院、学生各一份]，并签署《大

连海洋大学学生到校外住宿承诺书》[一式三份，学生工作处、

学院、学生各一份]，经学院批准、汇总后，报学生工作处审核

备案。 

（二）学生工作处将已备案的校外住宿学生名单送计划财务

处和学生宿舍管理部门，由计划财务处和学生宿舍管理部门分别

处理相关事宜。 

（三）学生到校外住宿的，以一学年为期限，期满需返回学

校住宿，如仍然坚持到校外住宿需重新办理审批手续。 

（四）经批准在校外住宿的学生应当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学校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，因在校外住宿发生的相关问题和意外

事故由学生本人负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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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

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大连海洋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月 20 日印发 


